《浩德悠然居伊河湾项目渠道服务合同》2024年8-10月补充协议


甲方：【河南浩德新澜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优选好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43年19月1822日签订了《浩德伊河湾悠然居项目渠道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原合同委托期限为自【20243】年【19】月【1822】日起至【20243】年【12】月【31】日止，现甲乙双方就原合同20243年810月19日至1010月311日期间推荐成交的佣金费率做如下变更，签订本补充协议，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20243年810月19日至1010月311日期间，乙方推介成交的房源佣金标准如下：
高层及小高层按照网签合同总房款的2.5%计提佣金，同时每套房子的佣金再额外增加一万元。乙方月度成交≤3套，甲方按照乙方月度销售房款网签金额的1.6%为乙方计提结算佣金；乙方月度成交≥4 套，甲方按照乙方月度销售房款网签金额的2%为乙方计提结算佣金，以上跳点为所有户型通跳。
二、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三、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上述条款仅作为补充或变更。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以原合同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bookmark: _GoBack]四、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处）

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优选好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日期：20243年 108 月 19 日                   日期：20243年 8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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